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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師合聘作業要點 
112.05.30本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促進與校內其他院、系、所、學程資源共享與學術、科際整合，依據本

校專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合聘辦法，訂定本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系為應教學、研究或未來發展之需要，得合聘本校其他院、系、所、學程（下

稱其他單位）之專任教師。 

        合聘以兩個單位為原則，經主、從聘單位教評會專案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本系合聘其他單位教師，由本系會同其他單位依行政程序報奉校長核准後聘

任。其他單位合聘本系專任教師，應經由本系系教評會同意後，依行政程序辦

理。 

合聘之教師，應已具備各該聘任資格條件。 

第四條  本系合聘其他單位教師，員額分配由本系與合聘單位協商決定。 

        合聘其他單位專任教師案件，如涉占用本系員額，該員額應經聘案專長於本系

所屬組別之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決議，並報系教評會通過後辦理。其他單位合

聘本系專任教師時亦同。 

合聘專任教師為自校外新聘者，本系與其他參與合聘單位應於徵才公告敘明合

聘事項與主聘安排。 

第五條  本系與其他單位合聘專任教師，其聘用程序與在系內之權利義務規定如下： 

一、主聘於本系者，其新聘、升等、評估、休假、延任、敘獎等事項之評議，

由本系辦理。 

於主、從聘單位分別占缺，但由其他單位主聘者，前述各事項由其他單位

辦理，但本系應遴派職級相當之專任教師一人，並同系主任或其代理人，

出席新聘、升等與延任案件審議。 

於其他單位占缺，未使用本系員額者，本系應遴派職級相當之專任教師一

人，出席新聘案件之審議。 

二、本系合聘專任教師於從聘單位之教學、參與研究計畫、指導研究生、參與

各級會議、選舉及被選舉權、行政資源分享等各項權利義務，得另由本系

與從聘單位協商訂定協議書，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三、主聘在本校公共事務研究所並與本系合聘之專任教師，除本條第一款或雙

方協議書另有規定外，其權利義務與本系專任教師相同。 

自112學年度第1學期起，本系與本校公共事務研究所共用員額合聘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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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新聘、升等、評估、進修、休假、延任與敘獎等事項，除依第一款之

規定辦理外，亦得經政治系系主任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協商同意，提交

系所聯席教評會共同審議。 

四、111學年度第2學期前（含），本系與本校公共事務所合聘之專任教師，其

主聘單位與所占員額數，以111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系務會議時，本校人事

記錄為準。 

五、前款所涉合聘專任教師，其主聘單位或員額比例之改動，應由系主任或當

事人提出，經本系教評會及當事人同意後辦理。 

六、本系專任教師由本校公共事務研究所以外之其他單位合聘者，除系務會議

另有決議，其在本系應提供之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工作不受影響。 

第六條  本系與其他單位合聘之兼任教師，其佔用員額者，依本要點第四條規定辦理。

其相關事項審議程序，準用本要點第五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告日施行。其有未盡事宜者，依本校有關規定

辦理。 


